
最高人民法院 2 月 28 日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

释 （二） 的补充规定》 （以下简称“司法解释

（二） 补充规定”）， 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涉及夫

妻共同债务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强调虚假债务、 非

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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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作出补充规定：

夫妻一方赌博负债不属共同债务

答：

由于夫妻共同生活

和生产经营的需要， 夫妻一

方对外举债实属正常。 基于

各种原因， 举债夫妻一方未

告知夫妻另一方某项特定举

债也在所难免。 而要求夫妻

另一方事后证明特定债务没

有发生， 相当于证明没有发

生的事实。 这对夫妻另一方

而言， 未免要求苛刻。

为了缓解夫妻另一方的

举证困难， “通知” 提出，

在举债一方的自认出现前后

矛盾或无法提供其他证据加

以印证时， 人民法院应主动依

职权对自认的真实性做进一步

审查。 例如， 夫妻一方对另一

方对外举债真实性持异议的 ，

可以申请法院对相关银行账户

进行调查取证。

据新华社

4、 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对外举债虽否认却无从证明， 有无对策？

答：

由于结案压力 、

工作责任心等主客观因素

影响 ， 个别法官确实存在

简单 、 机械处理夫妻共同

债务案件现象 。 必须指出

的是 ， 简单机械处理夫妻

共同债务 ， 是司法审判应

当亟须改进的方面。 为此，

最高人民法院在 “通知 ”

中明确提出要求 ， 在认定

夫妻一方所负债务是否为

夫妻共同债务时 ， 应注意

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

定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判

断。

具体来说 ， 要结合借

贷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亲朋

好友 、 同事等利害关系 ，

经合法传唤是否到庭参加

诉讼 、 借贷金额大小与出

借人经济能力是否匹配 、

债权凭证是否原件及其内

容是否一致 、 款项交付方式 、

地点和时间是否符合日常生活

经验、 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

交易习惯、 借贷发生前后当事

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当事人陈

述 、 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 ，

判断债务是否发生 。 “通知 ”

强调 ， 要坚决避免仅凭借条 、

借据等债权凭证就认定存在债

务的简单做法。

3、 怎么解决仅凭表面证据就认定夫妻债务？

答：

“第二十四条让

虚假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另

一方负担， 损害夫妻另一方

合法权益” 是不赞成此条款

的诸多理由中的一条。 但该

理由忽视了第二十四条适用

的前提是 “真实债务”。 如

果债务不真实， 就不存在适

用这条的可能。

之所以个案中存在适用

第二十四条后， 虚假债务被

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情

形， 主要是因为个别法官对

债务是否虚假未依法从严审

查， 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当事

人、 证人不到庭参加诉讼。

由于虚假诉讼中所涉债权根

本就不存在， 故当事人、 证

人因害怕其虚构债务行为败

露 ， 往往不敢亲自参加诉

讼。

为此 “通知” 中依据民

诉法司法解释规定， 明确提

出当事人本人、 证人应当到

庭并出具保证书， 通过对其进

行庭审调查、 询问， 进一步核

实债务是否真实。 未举债夫妻

一方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债

务为虚假债务， 但能够提供相

关证据线索的， 人民法院应当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调查取

证。 与此同时， 通知还明确要

求， 人民法院未经审判不得要

求未举债夫妻一方承担民事责

任。

2、 是否对虚假债务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要求？

答：

现实中个体婚姻

家庭情况千差万别 ， 主张

修改 、 暂停适用或者废止

第二十四条观点所列举的

情况 ， 如有的离婚案件当

事人置夫妻忠实义务 、 诚

信原则于不顾 ， 虚构债务

或为赌博 、 吸毒 、 非法集

资 、 高利贷 、 包养情妇等

目的恶意举债确实存在 。

但是 ， 这些确为虚构的债

务和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时产生的非法债务 ， 历来

不受任何法律保护 ， 不属

于第二十四条适用范围 ，

不能依据此条款判令夫妻

另一方共同承担责任 。 至

于现实中适用第二十四条

判令夫妻另一方共同承担

虚假债务 、 非法债务的极

端个例 ， 也是因为极少数

法官审理案件时未查明债

务性质所致 ， 与第二十四

条本身的规范目的无关。

因此 ， 司法审判中未

严格依法处理案件 ， 出现

的判令夫妻一方承担虚假

债务或非法债务 ， 需要人

民法院进一步改进司法作

风， 提高司法能力和水平。

当然 ， 审判中还有个

别受案法院在夫妻另一方

未能提出反证的情形下 ，

就简单将上述 虚假债务 、

非法债务直接认定为夫妻

共同债务 。 甚至在执行阶

段不当引用第二十四条认

定夫妻共同债务 ， 并将夫

妻另一方直接追加为被执

行人 。 这显然与第二十四

条作为司法审判标准、 不适用

于执行阶段的基本属性不一

致。 这不但可能侵害夫妻另一

方的合法权益， 而且还可能造

成部分社会公众误解。

鉴于目前社会对夫妻债务

问题的广泛关注， 最高人民法

院经过认真研究 ， 决定出台

“司法解释 （二 ） 补充规定 ”，

补充增加了两款规定， 分别作

出了对虚假债务、 非法债务不

受法律保护的规定。 这既进一

步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对虚假

债务、 非法债务否定性评价的

鲜明立场， 也是针对当前婚姻

家庭领域新情况、 新问题的最

新回应。 为了指导各级法院正

确适用补充规定， 最高人民法

院同时下发了 “通知”。

1�、 为什么要出台“司法解释 （二） 补充规定” 和“通知”？

———答记者问 ———

通知规定， 债权人主张

夫妻一方所负债务为夫妻共

同债务的， 人民法院应当结

合案件的具体情况， 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 结合当事人之

间关系及其到庭情况、 借贷

金额 、 债权凭证 、 款项交

付、 当事人的经济能力、 当

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

式、 交易习惯、 当事人财产

变动情况以及当事人陈述、

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 综

合判断债务是否发生。

通知强调， 要防止违反

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 仅凭

借条、 借据等债权凭证就认

定存在债务的简单做法。 在

当事人举证基础上， 要注意

依职权查明举债一方作出有

悖常理的自认的真实性。

在区分合法债务和非法

债务， 对非法债务不予保护

的基础上， 该通知还明确提

出， 对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夫妻一方举债用于赌

博、 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而

向其出借款项， 不予法律保

护； 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

举债后用于个人违法犯罪活

动， 举债人就该债务主张按

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 不予

支持。

在相关案件执行工作方

面， 该通知提出， 要树立生

存权益高于债权的理念， 对

夫妻共同债务的执行涉及到

夫妻双方的工资、 住房等财

产权益， 甚至可能损害其基

本生存权益的， 应当保留夫

妻双方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

活必需费用。 执行夫妻名下

住房时， 应保障生活所必需

的居住房屋， 一般不得拍卖、

变卖或抵债被执行人及其所

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

房屋。

通知同时强调 ， 在处理

夫妻债务案件时要坚持法治

和德治相结合的原则。 要制

裁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伪

造债务的虚假诉讼， 对涉嫌

虚假诉讼等犯罪的， 特别是

虚构债务的犯罪， 应依法将

犯罪的线索、 材料移送侦查

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

人表示， 最高人民法院将加

大家事审判对下指导力度 ，

就家事审判领域中出现的新

情况、 新问题统一裁判尺度。

同时将积极配合相关立法工

作， 对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夫

妻财产问题、 夫妻债务等问

题进行分析研判， 更好指导

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妥善审理

涉及夫妻债务案件。

不保护明知用于赌博还借款者

根 据 这 份 补 充 规 定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

二十四条新增两款， 分别规

定 ：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

通， 虚构债务， 第三人主张

权利的 ， 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

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

债务， 第三人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同时下发

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

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

有关问题的通知》 （以下简

称 “通知”）， 要求各级法院

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对婚

姻法司法解释 （二） 作出的

补充规定， 在家事审判工作

中正确处理夫妻债务， 依法

保护夫妻双方和债权人合法

权益， 维护交易安全， 推进

和谐健康诚信经济社会建设。

通知明确提出 ， 未经审

判程序， 不得要求未举债的

夫妻一方承担民事责任。 在

审理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

案件中， 应当按照民诉法司

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原则上

应当传唤夫妻双方本人和案

件其他当事人本人到庭， 庭

审中应当要求有关当事人和

证人签署保证书。 未具名举

债一方不能提供证据， 但能

够提供证据线索的， 人民法

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

行调查取证。 对伪造、 隐藏、

毁灭证据的要依法予以惩处。

未举债者未审不担责

———新规 ———


